附件2

“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建设”方向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1
支持传统商场、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单店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门店进行基础设施改造、灯光亮化改造、数字化改造等建设，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不超过项目核定实际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给予支持。

（一）申报条件

1.传统商场、商业综合体建筑面积不低于3万平方米；
2.特色街区应有统一运营主体，消费主题特色突出，商业业态比例不低于60%，夜间消费市场活跃，面积不低于3万平方米；
3.门店包括大型商业综合体内的主力门店、国内外知名零售餐饮领域品牌门店等，单店营业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

4.传统商场、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申报项目改造升级实际投资额在500万元（含）以上，品牌门店改造升级实际投资额在200万元（含）以上；

5.申报项目改造升级方向：进行基础设施改造、灯光亮化改造、数字化改造等方面的优化提升；

6.升级改造后日均客流量、销售额等主要经营指标表现良好；

7.项目实施时间应在2024年1月1日（含）以后。

（二）支持标准

通过综合评定，择优对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改造升级项目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资金支持比例不超过项目核定实际投资总额的30%，单个项目支持金额不超过200万元。

（三）申报材料

1.《大兴区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政策资金申请表》（附件2-1）；

2.申报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名称变更的提供变更核准通知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企业简介；

4.申报企业在信用中国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渠道的征信查询结果证明；

5.传统商场、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门店等不同类型申报项目面积证明材料；

6.项目改造升级方案或设计施工方案或与第三方签订的设计施工委托协议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7.项目已发生费用明细表（附件2-2）及相关票据、凭证证明材料（复印件）；

8.项目改造前后的对比照片等资料；

9.信用承诺书（附件2-3）。
二、支持方向2

支持商业综合体、商业街区、商贸流通企业等各类商业主体围绕市区两级消费季主题，创新开展促消费活动及大型新品首发首秀活动等，对满足以下条件的商业主体当年度促消费投入（包含搭建费用、宣传费用、物料设计及购置费用等方面），按照不超过核定实际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择优给予资金补助。

（一）申报条件

1.申报主体经营形态是商业综合体的，经营面积不低于3万平方米，经营业态应包含零售、餐饮、文娱等三种或三种以上业态；

2.申报主体经营形态是商业街区的，具有统一运营主体，商业经营面积不低于3万平方米，经营业态应包含零售、餐饮、文娱等三种或三种以上业态；

3.申报主体属于其他商贸流通企业的，2024年销售额应在1亿元以上，且商品零售额同比增幅不低于大兴区商品零售额平均增幅；

4.申报主体于2024年1月1日（含）以后，在大兴辖区内举办市区两级消费季主题消费活动、大型新品首发首秀活动等，且举办活动具有较强影响力和客流集聚效应。

（二）支持标准

经综合评定，择优对满足申报条件的商业主体2024年度举办的消费季主题消费活动、首发首秀活动投入（包含搭建费用、宣传费用、物料设计及购置费用等方面）费用给予资金支持：

1.对举办的首发首秀活动，经认定后按照不超过核定实际投资总额的50%给予支持，单一主体累计支持金额不超过50万元；

2.对举办的消费季主题消费活动，按照不超过核定实际投资总额的30%给予支持，单一主体累计支持金额不超过40万元。

（三）申报材料

1.《大兴区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政策资金申请表》（附件2-1）；

2.申报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名称变更的提供变更核准通知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企业简介；

4.申报企业在信用中国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渠道的征信查询结果证明；

5.申报主体经营形态是商业综合体、商业街区的，提供经营面积证明材料；申报主体属于其他商贸流通企业的，提供2023年和2024年商品零售额、2024年企业销售额证明材料（包括财务报表、发票等）；

6.大兴区促消费活动、首发首秀活动资金项目明细表（附件2-4）；

7.首发首秀活动证明材料（品牌持有方或授权方出具的首发首秀活动证明，或品牌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公众号发布的首发首秀活动新闻报道截图等）；

8.消费活动现场照片、活动宣传及取得成效等相关证明材料；

9.《信用承诺书》（附件2-3）。
三、支持方向3

支持小微企业规模发展。对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的存量小微商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纳统标准，并于下一年升级为规模以上纳统企业，且当年增速高于大兴区平均增速的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对以上行业中新设立企业当年即达到纳统标准并入统的企业，按上述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

（一）申报条件

1.申报主体应为批发、零售、住宿（住宿中的餐饮业）、餐饮等行业领域的商业企业；

2.申报存量小微商业企业纳统升规政策的，申报当年（2024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纳统标准，于次年升级为规模以上纳统企业且申报当年增速高于大兴区平均增速；

3.申报新设立企业纳统政策的，于申报当年（2024年）在大兴区注册成立，且2024年达到入统标准并入统。

（二）支持标准

对于满足申报条件的存量小微商业企业和新设立商业企业入统，给予企业最高1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补助。

（三）申报材料

1.《大兴区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政策资金申请表》（附件2-1）；

2.申报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名称变更的提供变更核准通知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企业简介；

4.申报企业在信用中国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渠道的征信查询结果证明；

5.申报企业商品零售额月度表（附件2-5）；

6.申报存量企业入统升规政策的，提供入统当年和前一年商品零售额证明材料；

7.申报新设立企业入统政策的，提供入统当年商品零售额证明材料；

8.《信用承诺书》（附件2-3）。
联系人：

市场运行科 史文亮81298230、李晓谦81298215
附件2-1 
大兴区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政策资金申请表
	申报单位名称
	
	经营形态
（传统商场/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单体门店/其他）
	

	经营业态
	□批发     □零售     □住宿（住宿中餐饮）   □餐饮      □其他  

	注册时间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企业联系人
	
	联系方式
	

	经营场所地址
	
	经营面积

（平方米）
	

	2024年营业收入

（万元）
	
	2024年销售额

（万元）
	

	申请具体政策方向
	（根据附件6支持方向填写）

	是否享受同类市级政策
	□是    □否
	拟申请补助金额

（万元）
	

	改造升级资金投入（万元） 
	
	
	

	申报小微企业规模发展政策
	□存量企业小升规入统  □新设企业入统
	
	

	企业接受补助资金账户
	银行账户账号
	
	银行账户户名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行地址
	

	申请单位承诺：我单位保证上述填报内容及所提供的附件材料真实、完整、无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无违规、无违法和不良信用记录等情况，近三年内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火灾事故，如有不实，我单位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法人签字并盖章）

年   月   日


注：除签字外请勿手写，货币单位万元人民币

附件2-2
****项目已发生费用明细表

	填报单位:（公章）

	序号
	记账时间
	会计凭证号
	发票号码
	费用名称
	金额（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
	
	
	
	
	

	
	合计
	
	
	
	

	注：项目已发生费用明细按时间先后顺序填写


申请单位承诺：我单位保证上述填报内容及所提供的附件材料真实、完整、无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无违规、无违法和不良信用记录等情况，如有不实，我单位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附件2-3
信用承诺书

（填写申请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现向大兴区商务局申请  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政策支持。郑重承诺如下：

一、对所提供的资料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

二、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法开展相关经济活动，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三、加强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自我管理，不违约毁约，诚信依法经营。

四、自觉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五、若发生违法失信行为，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自觉接受处罚，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六、本《信用承诺书》同意向社会公开。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4
大兴区促消费活动、首发首秀活动资金项目明细表
	填报单位：（盖章）

	活动类型
	□促消费活动              □首发首秀活动

	联系人：
	
	电话：
	

	序号
	项目名称
	投入金额（单位：万元）
	发票号
	活动主要内容
	合同名称

	
	
	
	
	
	

	 
	
	
	
	
	

	
	
	
	
	
	

	
	
	
	
	
	

	
	
	
	
	
	

	
	
	
	
	
	

	
	
	
	
	
	

	
	
	
	
	
	

	合计
	
	/
	/
	/


附件2-5
申报企业商品社零额月度表

	申报企业（盖章）
	

	注册时间
	
	入统时间
	

	入统当年每月零售额（万元）
	入统次年每月零售额（万元）

	1月
	
	1月
	

	2月
	
	2月
	

	3月
	
	3月
	

	4月
	
	4月
	

	5月
	
	5月
	

	6月
	
	6月
	

	7月
	
	7月
	

	8月
	
	8月
	

	9月
	
	9月
	

	10月
	
	10月
	

	11月
	
	11月
	

	12月
	
	12月
	

	总计
	
	总计
	


根据市级情况填写，没有请填“无”


